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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田家庵区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区属相关单位：
为严肃财经纪律，规范使用教育体育专项资金，较好地发挥区本级下达的教育体育各类专项资金效益，改善田家庵区教育体育基础设施，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根据新实施的政府会计制度结合各级颁发的财务法律法规，现将《田家庵区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印发各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9年7月8日


田家庵区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教育体育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全区教育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安徽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1]349号）、《关于印发<淮南市教育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淮财教〔2012〕387号。《淮南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淮发[2005]15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包括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教育资金（以下简称计提的教育资金）以及区政府为教育体育事业发展而专项下达的各类资金等（其中教育费附加为一般预算资金，地方教育费附加、计提的教育资金为政府性基金）。
第三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按照现行缴库级次及“先收（计提）后支、专款专用、重点使用、结余结转”的原则由市统一计提并安排使用。
第二章 管理职责及分工
第四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项目安排实行评审立项的原则，区教体局在评审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分配方案，商区财政局同意后，由区教体局依据市下达总额分解下达到项目单位。
第五条  教体局职责：（一）根据教育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各学校（单位）（下称项目单位）事业发展实际建立项目库。每年根据当年工作计划、上年度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结果对项目库进行调整；（二）提出项目安排指导意见并受理项目申请，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考核、评估，编制教育体育专项资金安排计划商区财政局研究；（三）建立项目档案并对教育体育专项资金进行跟踪管理，配合财政部门进行绩效评价；（四）会同区财政局监督检查项目单位教育体育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组织开展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注重监督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第六条 项目单位职责：（一）编制项目资金需求预算，按要求提供项目申报书及相关资料；（二）落实项目实施条件；（三）对获得的教育体育专项资金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并按规定用途合理使用专项资金；（四）接受有关部门对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绩效评价和审计；（五）按要求提供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财务报表。
第三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七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改善体育运动和学校办学条件、教师培训、布局调整新建规划学校和区域内体育设施建设、支持教育体育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资金使用重点为基础教育、体育发展急需项目，也可用于基础教育学校的校舍建设、体育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教学、体育设备购置等一般项目。教育体育专项资金不得弥补公用经费及发放职工工资和各项福利。
第四章 资金使用及管理
第八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九条  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监管，项目单位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专项资金财务管理，收入、支出、结余要在会计核算中单独反映。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九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实行公示制度，在区网站或通过其他形式将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实施的必要性、合规性、可行性等内容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条 项目单位应自觉接受教体局和财政、审计等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审计。　

第十一条  教育体育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实施实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项目单位下一年度申请项目的重要评审依据。　　
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规定，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教育体育专项资金的行为及擅自举债、擅自开工建设、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不按规定上报资金安排计划等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不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除追回专项资金或从当年其他预算中抵扣外，不得再进行项目申报、扣减或取消专项资金的分配额度。同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